
臺中市 111年度「為愛發聲」祖父母節慶祝活動 

「音你而在 唯家幸福」祖孫歌唱賽 決賽順序 

 

演唱順序 參賽者 

1 簡○容、王○語、王○扉 

2 林○珠、林○嫻 

3 楊○珠、古○薰、林○瑩 

4 林○桃、謝○溱 

5 陳○媚、蔡○蓁 

6 李○琴、王○婕、王○弘 

7 黃○麗、吳○泰 

8 溫○燕、何○榛 

9 劉陳○諒、王○潔 

10 程○山、程○穎、程○文 

11 麥○來、麥○歆 

12 陳○足、郭○廷 

13 陳○全、陳○嘉 

14 張○吉、張○榕、張○錄 

15 鄭○筑、廖○豎 

16 張○雪、黃○霓 

17 鄭○正、林○恩、林○輝 

 

備註： 

一、決賽當日所有參賽者皆須攜帶「身分證」（核對身分及得獎簽領用）。 

二、決賽須背詞演唱，不得使用大字報提詞。 

三、決賽人員須與初賽人員一樣，不得更換參賽者，亦不得增減人員。 

四、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規定，參賽者於演唱時得暫時脫下

口罩。 

五、為鼓勵家庭同樂，增進情感連結，本活動開放參賽者家屬進場觀賽，惟請

配合相關防疫措施（全程佩戴口罩、量體溫、清潔消毒等），倘有發燒（額

溫≥37.5°C;耳溫≥38°C）、呼吸道症候或腹瀉等情形，不得進入，並儘速就

醫治療。 

 



臺中市 111年度「為愛發聲」祖父母節慶祝活動 

「音你而在 唯家幸福」祖孫歌唱賽 決賽流程 

 

 

時間 活動名稱 說明 

09:20-09:35 報到 參賽者報到 

09:35-09:45 開場、說明 規則及注意事項說明、介紹評審 

09:45-10:40 決賽（一） 第 1至 9組參賽者演唱 

10:40-10:50 休息時間  

10:50-11:40 決賽（二） 第 10至 17組參賽者演唱 

11:40-11:50 評審講評  

11:50-12:00 頒獎  

12:00~ 歸賦  


